
一、行业的基本情况

海南是全国最早推行物业管理的省份之一。我

省专业化、企业化、市场化的物业管理比较早的推

向市场，曾吸引众多外省同行前来考察学习。二十

多年来，我省物业管理行业发展迅速，物业管理区

域已经从海口、三亚推进到全省各市、县，从城市

中心发展到全省城镇及城乡结合部。物业管理的范

围涵盖了住宅、写字楼、商厦、酒店、学校、医院、

机场、车站、码头、工厂、仓储、农贸市场、运动

场馆、文化娱乐设施、风景名胜区等各种类型物业。

截止 2014 年 12 月底，我省纳入物业管理的物业总

面积为 1.28 亿平方米，占全省城镇物业总面积的

52%（其中海口、三亚两市均超过 80%）；全省物

业服务企业共1061家，其中一级10家，二级46家，

三级 945 家，外来企业 60 家；全省物业管理从业

人员近 75089 万人。物业管理对维护社区的和谐稳

定，营造优雅、舒适、安全的居住和工作环境，提

高海南的知名度和竟争力、推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行业发展的特点

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我省物业管理行业发

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起步较早，且完全按市场经济的模式

运作

我省物业管理起步于1989年，早于全国绝大多

数省（自治区、直辖市），而且从一开始就全部按

照市场经济的模式运作。很多城市开始推行物业管

理时，政府对经适房、房改房和解困房的物业管理

费都给予一定的补贴，而海南是一步到位，所有纳

入物业管理的物业其管理费用全部由业主承担，政

府未曾补贴过一分钱，这在当时全国来说是少有的。

（二）立法工作抓得较早，且立法的规格较高

早在 1996 年 6 月，省政府就出台了《海南经

济特区城镇住宅区物业管理规定》，是全国最早以

省政府名义颁布物业管理法规的省份；1999年9月，

省人大颁布了《海南省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而

通过省人大颁布物业管理法规，海南在全国是第二

家；2010 年省人大又对原《海南省住宅区物业管

理条例》进行大面积补充修改并更名为《海南经济

特区物业管理条例》。

（三）多项工作居当时全国之先

我省物业管理除了起步较早，立法层次较高外，

海南省物业管理协会还是全国成立最早的省级行业

协会（成立于 1994 年 12 月 28 日），海口市的龙

珠新城等 3 个物业小区在 1995 年被评为全国第一

批物业管理优秀、示范小区。建设部有关领导对我

省物业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原房地产业司司

海南省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报告
海南省物业管理协会

144  



长谢家瑾当年视察我省物业管理工作时曾说：“物

业管理海南是企业推着政府走，而其他地方是政府

推着企业走”。

三、行业突出成就

（一）深化物业管理法律体系建设

协助省住建厅完成《海南省住宅维修资金管理

办法》《海南省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海

南省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示范文本）》

《海南省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等五个规范

性文件的最后修改工作。

配合省物价局、省住建厅反复修改《海南省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海南省物业服务等级标准》

《海南省物业管理区域公用水电分摊办法》三个文

件，在修改工作中协会反复多次与相关主管部门进

行沟通、充分反映企业的诉求，终使协会提出的大

部分修改意见得到采纳并有重大突破。

（二）积极维护物业企业权益，为物业企业提

供全方位服务

1．联手海口市物协多次与省国税局进行沟

通，纠正国税局向物业服务企业征收“销售水、电

增值税”的决定，维护企业的利益；

2．联手海口市物协对电梯检测机构加收“电

梯限速器检测费”多次与相关部门、机构进行沟通，

并召开企业座谈会，媒体见面会，促使有关部门暂

停执行该项收费；

3．组织海口市 200 多家企业罢收水费、维护

行业权益与威立雅水务公司进行谈判，迫使水务公

司作出合理让步 ;

4．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服务

业的若干意见》，协助省住建厅就我省物业管理行

业迫切需要政府协调或给予政策扶持的水电抄表到

户、调整政府指导价标准、对行业税收实行优惠政

策、扶持行业从业人员的劳动技能培训、对未设立

住宅维修资金的老旧小区由政府实行适当补贴等五

个方面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并书面上报商务厅 ;

5．代表行业对省工信厅草拟的《新建住宅小

区抄表到户供配电设施设备建设维护暂行办法》及

电梯节能扶持的相关文件分别提出修改意见。

（三）抗击超强台风“威马逊”

1．台风到来之前，协会通过手机短信和协会

网站提醒各会员单位做好防风工作；

2．配合海口市物协了解海甸岛和琼山区台风

后小区的供水供电情况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采取应

对措施；

3．召开会长会议，研究小区灾后重建工作；

4．向省、市物业主管部门提出紧急使用维修

资金的建议；

5．及时收集并向有关部门提供小区灾后重建

的相关情况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6．及时将海口市相关部门和市物协关于救灾

工作的有关规定通知省物协各会员单位；

7．针对部分电梯维保单位乘机哄抬电梯配件

价格和电梯维保价格的行为，省物协和海口市物协

及时向海口市质监局反映并致函海口市质监局（海

物协字【2014】第 020 号），提请海口市质监局

加强相关监督工作，严厉查处电梯维保单位哄抬价

格的行为，确保电梯抢修工作顺利进行；

8．为宣传抗台风中的先进企业和个人，弘扬

海南物业人爱岗敬业、不畏艰险的高尚品德，省物

协联手海口市物协共同编辑了《风雨先行物业人—

海南物业管理企业抗击强台风“威马逊”纪实》，

该书收录了 30 篇会员单位员工在抗风抢险中的感

人事迹，共印制了 1000 册免费发给两协会的会员

单位。

（四）组织省优考评小组对申报“省优”的物

业管理项目进行考评验收

获得海南省物业管理优秀项目名单：紫园（海

南沃尔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万科·浪琴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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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省现代农业检

验检测预警控制中心（广东珠港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海垦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证大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昌江县行政办公楼（海南珠江格瑞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海口海航大厦（海航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泰达·天海国际（海南三原华庭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三亚半山半岛（三亚半山半岛物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深圳

市华深物业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鲁能·美

丽 MALL（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三亚分公

司）、儋州市那大镇人民政府大院（广东珠港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千舟湾度假公寓（海

南龙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绿城蓝湾小镇（绿城

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陵水分公司）。

四、下步工作方向和工作建议

（一）协助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物业管理法律

体系

根据我省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法

规，协助政府部门对我省物业管理招投标、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管理使用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

规则等几个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建议并协助省行

业主管部门尽快制定我省物业服务企业退出物业管

理项目的管理规定及物业服务评估的相关规定；继

续推动我省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的调整和水电

抄表到户工作。

（二）培养品牌企业，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推

行“互联网 +”

拟在今后三、五年内着力引导企业通过整合、

收购、兼并做大做强做优，打造多家物业服务品牌

企业，并通过品牌的示范作用推动整个行业的转型

升级、向现代服务业迈进。培育社区养老，推动养

老行业发展。

（三）积极争取政府有关部门对行业的政策

扶持

一是争取降低行业税负（营业税至少应降到与

交通运输行业、建筑行业、邮电通讯行业现行税率

一样，即 3%）。

二是建议社保部门根据行业员工工资相对较低

的实际，制定适合行业用工状况、扶持企业发展的

社保政策。

三是针对最近海南省政府出台关于全省所有企

业单位必须全员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规定，拟争取省

价格主管部门将住房公积金费用列入物业服务成本

并相应提高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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